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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嬰幼兒保育科 

「兒童多媒體動畫」學程施行細則 

  民國 97年 09月 25 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98年 02月 18 日教務會議通過修訂 

民國 100 年 03月 23日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修訂 

民國 100 年 06月 29日教務會議通過修訂 

民國 101 年 12月 26日教務會議通過修訂 

民國 102 年 06月 10日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修訂 

民國 102 年 6月 19 日教務會議修訂 

民國 102 年 10月 16日教務會議修訂 

民國 103 年 3月 19 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修訂 

民國 103 年 4月 9日教務會議修訂 

民國 105 年 01月 05日科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1條 本施行細則依據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程設立及修讀辦法訂定

之。 

第2條 本學程目標為培育學生具備兒童相關產業藝能之跨領域知識的人才，

並結合嬰幼兒保育科與數位影視動畫科的本位課程特色，提升兩科學

生在幼兒教保與數位影視動畫跨領域專業上的競爭力。 

第3條 課程規劃： 

系科 類別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數 開課年級/學期  

嬰
幼
兒
保
育
科 

核心 說故事技巧 2/2 

依據各年度五年

制修業科目表開

課年級及學期 

核心 托育概論 或 嬰幼兒保育概論 2/2 

核心 嬰幼兒遊戲 2/2 

核心 幼兒教保課程模式 2/2 

選修 
嬰幼兒教具設計與製作 

（選修人數限制 50人/C3100） 
2/2 

選修 兒童繪本賞析 2/2 

選修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或 幼兒活動設計 

3/3 

（2/2） 

選修 兒童戲劇 2/2 

選修 兒童美語教學 或 兒童實用美語 2/2 

選修 教保美工設計 2/2 

選修 幼兒造型藝術 2/2 

選修 幼兒體能開發 2/2 

選修 性別與人際關係 2/2 

選修 幼兒律動 2/2 

選修 心理學 3/3 

選修 社會學 3/3 

選修 嬰幼兒餐點設計與製作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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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科 類別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數 開課年級/學期  

選修 幼兒藝術教學 2/2 

選修 童玩認識與製作 2/2 

選修 手創藝術實作 2/2 

選修 婚姻與家庭 2/2 

數
位
影
視
動
畫
科 

核心

課程

四選

二 

動畫導論 2/2 

影視原理 2/2 

繪本創作與研究 2/2 

新聞採編 2/2 

選修 平面動畫 3/3 

選修 動畫媒材應用 3/3 

選修 數位動畫表現 3/3 

選修 遊戲美術設計 2/2 

選修 動畫產品企劃 2/2 

選修 繪畫 I 3/3 

選修 繪畫 II 3/3 

選修 繪本創作與研究 2/2 

選修 影音剪輯 3/3 

選修 網頁設計 3/3 

選修 音樂與音效 2/2 

選修 平面攝影 3/3 

選修 表演學 2/2 

選修 影視節目製作 I 3/3 

選修 紀實片研究 3/3 

第4條 本校五專部及二專部（含夜間部）一年級下學期（含以上）學生均可

申請修習本學程。 

第5條 學生申請修習本學程，應於規定選課期間內向原屬科系提出申請，彙

整後送交教務處辦理後續事宜，逾期不受理。 

第6條 本學程至少應修畢 20學分，課程分核心及選修二類。核心課程應修習

8至 10學分（含數位影視動畫科及嬰幼兒保育科各開設 4 至 6學分）；

選修課程應修習 10 至 12 學分（含數位影視動畫科及嬰幼兒保育科各

開設 4至 6學分）。全部課程修畢後，依程序申請，發給學程學分證明

書。 

第7條 學生在他校修習完成之相同課程，可提出本學程課程科目及學分之抵

免申請，經審查通過後得抵免之，惟抵免之總學分數不得超過 10學分。 

第8條 修習本學程課程科目之成績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第9條 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

辦理。 

第10條 學生修習本學程課程之非本科學分不得計入畢業總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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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條 申請修讀（終止）程序：  

一、 學生依據本校學程設立及修讀辦法及本學程施行細則規定選課。 

二、 申請時間： 

（一）修讀：與本校期末選課作業時間相同（前學期第十五週）。 

（二）終止：與本校期初加退選時間同（開學兩週內）。 

三、 申請修讀（終止）流程： 

（一）符合選修學程資格之學生至各科辦公室領取『學程申請書』及

『課程選課三聯單』（申請終止者僅需申請書）。 

（二）填妥申請書、三聯單，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請原屬科系初審

後送教務處彙整，轉送選修學程科系複審後，送教務處登錄。 

第12條 本施行細則經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

正時亦同。 

 


